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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财政部于2006年2月 发 布 的《 企 业 会 计 准 则 第11

号———股份支付》 在我国大陆地区首次规范了企业以股份为

基础进行支付的业务。我国台湾地区准则制定机构———会计

研究发展基金会借鉴FASB第123号公告内容 , 于2003年3月

发布《以股份为基础的给付》解释函令( 简称“解释函”) , 对员

工认股权证的会计处理加以规范。海峡两岸的相关准则都在

一定程度上借鉴了FASB或IASB的规定 , 反映了准则的国际趋

同这一趋势。尽管如此 , 不可否认的现实是海峡两岸在基本制

度、经济发展状况、会计传统诸方面都相去甚远 , 种种差异是

否将使股份支付准则带有强烈本土化烙印?与《国际财务报告

准 则 第2号———基 于 股 权 的 支 付》( IFR S2) 相 比 , 这 种 本 土 化

是否构成对国际会计准则的挑战? 这些问题都值得探讨。

一、海峡两岸权益薪酬准则与IFR S2的主要差别

通过对海峡两岸相关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比较 , 笔者

发现存在如下主要差异 :

1. 准则规范范围不同。我国台湾地区的会计准则划分了

酬劳性和非酬劳性认股计划。而IFR S2划分为公司与雇员之

间的权益薪酬交易和公司与非雇员之间用权益结算的商品或

服务交易。IFR S2规范企业以股份为基础的所有支付活动 , 既

包括对企业职工支付的以股份为基础的薪酬 , 也包括为换取

商品而以股份为基础的支付。而我国大陆地区 , 由换取商品所

引起的股 份 支 付 在《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———存货》、《企 业 会

计 准则第4号———固定资产》和《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———非货

币性交换》等准则中规范。

2. 计量方法具体规定不同。我国台湾地区会计准则规定

企业可采用公平价值法或内含价值法处理 , 鼓励采用公平价

值法 , 采用内含价值法者 , 仍应披露采用公平价值法时抑制性

净利与每股盈余等信息。IFR S2规定以所给予的权益工具的

公允价值作为衡量基础。若没有公允价值 , 则应采用适当的评

价模式以估算在公平交易下的合理价值。我国大陆地区也规

定采用公允价值法衡量权益工具的价值。对于授予的股份期

权等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 , 应当按照其市场价格计量 ; 没有市

场价格的 , 应当参照具有相同交易条款的期权的市场价格 ; 以

上两者均无法获取的 , 应采用期权定价模型估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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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要】 本文介绍了我国大陆、台湾地区和IASB有关权益薪酬的准则 , 并对准则内容进行比较 , 分析了相关会计准则变

动导致的经济后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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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会计准则对企业使用清算日会计确认金融资产的 ,

规定对于以成本或摊余成本计量的资产 , 将收取的资产的公

允价值在交易日和清算日之间的变动 不 予 确 认( 减 值损失除

外) 。但是对于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 , 其公允价值的变动应

该按规定计入损益或权益, 我国未对此进行规定。

六、减值

我国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: 表 明 金 融资产发生减值的客观

证据 , 是指金融资产初始确认后实际发生的、对该金融资产的

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有影响 , 且企业能够对该影响进行可靠计

量的事项。

国际会计准则中规定 : 当且仅当存在客观证据证明在一

项金融资产( 或一组金融资产) 初始确认后发生的一个或多个

事项( 损失事项) 导致资产发生了减值 , 并且该损失事项( 或多

个损失事项) 影响了该金融资产或该组金融资产的可以可靠

估计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时 , 该金融资产或该组金融资产发

生了减值 , 并产生了减值损失。可能无法确定引起减值的单独

的孤立事项 , 而可能十多个事项的共同作用引起了减值。未来

事项引起的预计损失 , 无论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 , 都不予以确

认。国际会计准则还认为 , 由于企业的金融工具不再公开交易

而导致活跃市场的消失 , 因而不是减值的证据。企业的信用等

级下降本身不是减值的证据 , 尽管与其他可获得的信息一起

考虑时它可能是减值的证据。一项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降至

其成本以下 , 并不必然是减值的证据。

相比较而言 ,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更为简单明了 , 国际会计

准则更强调未来现金流量的减值 , 对未来事项引起的预计损

失不予以确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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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薪酬成本确认期间不同。我国台湾地区会计准则相对

简单 , 解释函规定授予雇员的权益基础薪酬成本应当在授予

日确认、计量。相比而言 , IFR S2和大陆地区《企业会计准则第

11号———股份 支 付》则 较 为 详 细 , 它 们 视不同情况 做 了 相 应

区分 , 规定 : 若主体( 公司) 授予的权益工具可以立即执行 , 主

体应假设是因为雇员过去提供的服务而给予的奖励 , 因此以

授予日权益工具公允价值为基础确认费用总额 ; 若主体授予

雇员的权益工具是要满足条件在授予日后执行的 , 主体应假

设奖励的股份是对未来服务的补偿 , 因此应以授予日公允价

值为基础 , 在雇员保留权利期间分期确认为费用。

4. 对奖励计划修订的会计处理不同。我国台湾地区解释

函规定 : 由于无法满足原奖励计划的执行条件而进行修订的 ,

修订日原计划下的期权公允价值为零( 不会被执行) 。若修订

日期权工具的公允价值超过原计划授予日的公允价值 , 应按

修 订 日 工 具 的 公 允 价 值 确 认 新 奖 励 计 划 的 薪 酬 成 本 。 而

IFR S2认为奖励计划从修订日开始重新执行 , 因此在修订日

要按修订前授予日确认的公允价值在修订日至执行前这段期

间确认薪酬成本。若修订日工具的公允价值高于修订前工具

的公允价值则把差额也确认为薪酬成本。我国大陆地区考虑

到实际情况 , 在新会计准则中没有对修改原奖励计划涉及到

的会计处理做出规范。

5. 权益工具估价方法不同。我国台湾地区解释函采用了

SFAS123的做法 , 即企业在选择权授予日采用Black- Scholes估

价模式或二项式估价模式估计认股选择权的公平价值 , 并将

其确认为酬劳成本。而我国大陆地区准则和IFR S2要求授予

的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应以市场价格为基础 , 同时要考虑授

予权益工具时的具体条款 ; 在缺乏市场价格的情况下 , 应使用

估价技术估计其公允价值 , 即估计那些权益工具在计量日 , 在

公平交易中、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交易的价格 , 但是

我国大陆地区和IFR S2并没有规定应使用哪些特定的估价方

法。从会计准则本身及从学术的角度来看 , 台湾地区许多的财

务会计准则公报及解释令几乎是一字不差地从国外的公报翻

译过来 , 对制定公报的学者专家而言 , 若说台湾地区的会计准

则与国际接轨不够 , 不仅其无法接受 , 实际上也是不公平。但

就实务而言 , 台湾地区的会计准则在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还

存在诸多问题 , 会计实务与国际接轨不仅是准则本身 , 还有许

多是应用及解释的问题 , 这些问题的难度较单纯修改会计准

则要高上许多 , 与国际接轨是非走不可的路 , 但同时应考虑到

准则国际化趋同过程中带来的经济后果。

二、海峡两岸权益薪酬准则变动导致的经济后果

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可以降低跨国公司上市和发行证券的

交易成本 , 从而降低国际筹资成本。我们可以预见的是海峡两

岸股份支付准则的未来修订方向将涉及上述五种具体差异。

目前 , IFR S2会计研究发展基金会列入《2007年度准则研订计

划书》, 准备修订 , 使之更趋合理。大陆地区的《企业会计准则

第11号———股份支 付》已 于 2007 年 1 月 1日 在 上 市公司中实

施。就目前而言 , 海峡两岸权益薪酬准则的变动带来的经济后

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:

1. 解释函为企业提供了备选方案( 公允价值法或者内在

价值法) , 企业可以选择有利于自身的会计处理方法。实务中 ,

企业若采用公允价值法 , 看涨期权必然使企业每期分摊的酬

劳费用升高 , 这至少可以部分降低公司为抬升股价而操纵利

润的可能性 , 以便真实衡量酬劳成本与利润。而内在价值法下

认购价与市价相对固定 , 因而与公允价值法相比 , 每期分摊的

酬劳费用较低。所以 , 内在价值法更受中小企业的欢迎。这使

得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大打折扣。相比之下 , 大陆地区要求仅采

用公允价值法 , 减少了企业操纵利润的空间。但同时 , 新会计

准则规定将权益薪酬作为费用入账势必减少企业的盈利 , 而

如果某公 司 的 股 权 激 励 计 划 对 当 期 利 润 形 成 了 重 大 不 利 影

响 , 又会为股价震荡埋下隐患。

2. 股权激励计划有可能引发盈余管理问题。从国外的经

验来看 , 实行股权激励计划会减少净利润 , 将使管理层面临比

较大的压力。而且 , 盈利的下滑往往导致公司股价的下跌 , 从

而减少员工行权时的收益。因此为避免股价的下降 , 上市公司

有会计造假的动机来虚构利润。那么 , 为避免公司盈利和股价

出现大的波动 , 大陆地区上市公司在实行股权激励计划时 , 要

慎重考虑这方面的影响。我国台湾地区企业也存在上述问题。

同时 , 与西方国家相比 , 我国台湾地区企业发行员工认股权证

供员工认购的股数并不大 , 且依现行《发行认募集与发行有价

证券处理准则》规定 , 上市公司发行员工认股凭证时 , 其认股

价值不得低于发行时的收盘价 , 因此即使会计处理采用公平

价值法 , 预期对台湾地区企业损益的影响也将没有西方国家

企业那么广泛。

3. 从短期来看 , 股权激励计划会对当期损益形成负面影

响。这是因为: 在当期 , 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是确认为费用 , 如

将管理人员的权益薪酬计入管理费用 , 导致当期可分配利润

的减少 ; 但长期来看 , 股权激励计划是提升企业价值的有效手

段 , 它有利于调动职工生产积极性 , 有利于增强公司的凝聚力

和市场竞争力 , 能够提升企业营运效率和业绩。另外 , 在会计

处理中 , 借方确认为当期费用的同时 , 贷方计入权益项目( 如

我国大陆地区是计入“资本公积———其他资本公积”) , 公司

净资产没有重大变化。

综上所述 , 2007年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相关会计准则与

国际会计准则相比有了实质性的趋同。但从实务而言 , 大陆和

台湾地区的会计准则在与国际接轨上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

题。这也为大陆和台湾地区会计准则国际协调指明了发展方

向。在准则变动导致的经济后果方面 , 股权激励计划引发的盈

余管理问题也是今后海峡两岸对企业实施股权薪酬计划实施

监管所应重点考虑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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